烟 草 法 律 知 识 宣 传 单

(预防互联网涉烟犯罪进高校宣传资料)
一、案例


	（一）女大学生微信售烟涉嫌非法经营被起诉


	

	不用租房开店，也不需正规经营资质，由于微信经营成本低、风险小，利用朋友圈进行营销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作为生财的途径，女大学生江芳为勤工俭学，在朋友圈销售香烟达10万多元。近日，黄岛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依法提起公诉。

记者了解到，江芳是青西新区某高校的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便想从网上找一个赚钱的路子来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2014年，她在浏览网页的时候看到有人说做香烟代购挣钱，便从一个网站上加入了一个专门倒卖香烟的QQ 群，并与群内的夏飞取得联系，在未获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做起了夏飞的分代理。江芳先是从群里其他好友处将香烟照片复制下来，保存到自己的QQ空间和微信朋友圈里共享，并将周围的朋友、同学发展成为自己的分代理，通过从夏飞等人处购买卷烟，再加价转卖给自己的分代理或朋友圈好友的方式，从中赚取差价，所有交易均通过支付宝进行结算，交易金额达10万余元。

据介绍，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私自通过微信朋友圈销售卷烟的行为已违反了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江芳等人在网上无证销售卷烟，数额巨大，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后江芳对通过朋友圈售卖卷烟的行为供认不讳。


（二）王某微信售烟涉嫌非法经营被起诉
　　达州市达川区的王小姐中专毕业后，见微商很火，于是进入这个行业。一开始在微信朋友圈卖面膜，但利润不高。之后，王小姐转行，在朋友圈卖起了香烟，几个月就获利1.5万余元。

　　王小姐还没来得及高兴，警察就找上门了。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达川区法院认定王小姐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然而，直到站上刑事审判庭，她仍然陈述，自己并不知道在网上销售香烟是犯法的。
 二、利用微信、QQ等互联网售烟违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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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购的人越来越多。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开网店赚了钱，我也想在经营实体零售店的同时，在网上注册一家店铺，专门销售卷烟。请问这样做合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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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根据我国现行的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开网店销售卷烟，不管卖的是真烟还是假烟，都是非法的。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除了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或者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依法销售烟草专卖品外，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专卖品。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还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是“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利用网店经营卷烟，由于是在虚拟场所，不满足“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这一要件，因此不具备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条件。
　　 即使实体卷烟零售店已经申领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也不代表有权在网上销售卷烟。根据刑法和现行的烟草专卖法律法规，未经许可在网上销售烟草专卖品，经营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烟草相关规章制度

关于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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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级烟草专卖局，各通信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近年来，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的现象日益增多，销售假冒伪劣卷烟问题尤为突出，扰乱市场秩序，危害公民健康，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为保证国家烟草专卖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国家烟草专卖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决定，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止未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组织和个人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非法经营卷烟、雪茄烟、烟丝、烟叶、复烤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等烟草专卖品。依法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或者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的企业应当在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下，在指定的网络交易平台开展经营活动。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信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经营烟草专卖品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二、禁止为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92号）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除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网络交易平台之外，其他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都不得为经营烟草专卖品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有责任和义务通过管理制度、技术措施积极开展工作，发现有利用其平台非法从事烟草专卖品经营业务的，应立即采取措施，删除违法信息，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当地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通信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三、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行为。各地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要会同通信管理、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对为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提供服务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由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整改；拒不改正的，由通信管理部门依法关闭网站并吊销经营许可证或注销备案。对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的典型案件，将予以曝光，公布违法网站、违法经营者的名单，开展违法经营警示活动。

各地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通信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迅速行动，密切配合，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搜集违法犯罪线索，联合查处大案要案，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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